	


关于加快完成新增中央水利投资建设任务的紧急通知
有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水利（水务）厅（局），小浪底水利枢纽建设管理局：

　　11月21日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我部联合将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中央水利投资计划下达到各地。目前，各地正抓紧开展各项工作，取得了很大实效，但部分项目仍处于准备阶段，少数省（自治区）投资计划尚未下达到项目单位，工程建设进度仍然比较滞后，如不加快实施进度，将严重影响整个新增投资建设的大局。为确保明年3月前完成新增中央水利投资建设任务，现将有关事项紧急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充分认识加快完成新增中央水利投资建设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
　　为抵御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不利影响，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和出现大的波动，党中央、国务院果断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，今年第四季度新增中央投资1000亿元，其中水利投资200亿元。水利建设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、扩大内需的重要领域，新增中央水利投资建设任务完成情况的好坏，直接关系到促进经济增长、维护社会稳定的全局，也区小事 关系到明年中央水利建设投入规模，各级水利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，充分认识加快完成新增中央水利投资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上来，按照水利部党组的要求，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，以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，明确任务，强化责任，细化措施，扎实工作，坚决完成新增中央水利投资各项建设任务，确保各项目标的实现。

　　二、迅速下达投资计划，尽快落实配套资金
　　截至12月14日统计，29个省（区、市）已全部将新增投资计划分解下达到项目所在市县，但仍有个别省的新增投资计划未下达到项目实施单位。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，进一步加强与发展改革、财政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想尽一切办法，立即将所有投资下达到项目实施单位，各级水利投资计划管理部门要积极跟踪落实。
　　此外，全国共落实地方配套投资94.57亿元，占要求配套投资的60％，其中天津、福建等6个省（区、市）配套投资已全部落实，其余地方建设资金未全部落实。各单位要积极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，在12月底前务必全部落实地方建设投资，并落实到项目单位，保障新增中央水利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。各级水利财务部门要加强督促资金拨付、加快资金支付进度。

三、切实加强建设管理，保证工程建设进度
　　截至12月14日，新增投资计划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17.58亿元，其中，中央投资完成6.79亿元，地方配套投资完成10.79亿元，投资计划完成率分别为3.8％和6.9％，工程建设进展比较缓慢。各级水利部门和各建设单位要进一步强化工程建设管理工作，细化工程建设工作目标和任务，按照以日保周、以周保月的工作要求，全力加快新增水利投资项目建设进度。在建工程要进一步优化施工组织方案，扩大施工工作面，做好设备采购备料，需要设备材料订货的年内要签订订货合同，加快资金支付；增加施工力量，衔接好施工各个环节，尽可能多地形成实物工作量。新开工项目要尽快完成招投标工作，落实各项建设条件，做好钢材、水泥、油料等备料准备，提早开展设备订货，尽快开工建设。
　　农村饮水安全项目：12月31日前，所有项目县要全部落实实施方案，具体落实解决饮水安全问题的类型和人数、地理位置分布、水源的类型、从水源到居民点的工程措施，以及建设管理体制等五大要素，并制订出详细的施工方案，同时开始材料设备采购，施工队伍要进场施工。对材料设备可推行以县为单位的集中采购，加快支付进度。
　　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：要充实项目法人力量，满足加快实施的要求；要督促监理、施工单位全面履行合同要求，合理配置技术力量和施工设备。列入新增投资计划的项目，年内要全部开工建设。要制定科学的实施方案，倒排工期，按照加快建设的要求安排建设。水泥、钢材、油料等大宗材料可按需要提前进行储备，机电设备、金结制安的采购订货合同要尽快签订并履约。
　　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：对市场可以采购的实物量，尽快下拨资金予以购物储备，为施工做好准备。灌区管理法人单位积极行动起来，尽快清理施工现场，加大施工作业面，为缩短施工工期创造条件。
　　江河治理、枢纽及水源工程：要合理划分建设单元，招投标过程中注重选择施工力量强的施工队伍；要配备充足的施工机械和施工人员，加快施工进度；要加强组织协调，充分发挥设计单位和设计代表的作用，调动监理单位积极性，及时帮助解决施工难题；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，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。
　　水土保持工程：各地要组织发动项目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工程建设，在12底前所有项目必须全部开工建设，并完成30%以上的实物工程量，明年1月底前完成70%的实物工程量，2月底前要基本完成工程建设任务。坡改梯、水保林及经果林等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工程，可将资金直补给农户，组织群众参与工程建设。坡面水系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，要组织信誉好、技术力量强的专业队承建。各地要优化施工组织设计，集中人力物力，安排好施工材料及苗木采购，组织力量提前做好造林整地等工程的实施。
　　在全力加快工程建设进度的同时，要牢固树立“质量第一”的意识，加强质量监管，切实做到质量、进度、效益相统一；要统筹协调好施工、监理等各方面关系，及时化解施工矛盾；要强化验收意识，及时组织已完工程竣工验收，验收后要及时移交管理单位并落实管理经费；要建立项目实施考评制度，对实施进度快、质量好的项目和单位，在后续项目和投资安排上给予倾斜支持。

　　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保障工程安全
　　我部将进一步强化监管机构，充实监管力量，近期将派出10个检查组，对各地新增水利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、工程质量、建设进度、招投标和资金使用管理等进行全过程检查督促。各地要充分发挥行业纪检、监察、审计、稽察等部门的重要作用，积极配合中央检查组和水利部检查组的工作，坚决防止挪用、挤占、滞留建设资金，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落实整改。
　　按期完成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投资建设任务是当前最重要、最紧迫的任务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以严肃认真、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，切实完成好各项建设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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